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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C101.62.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1.62.1 

城乡规划编制单

位超越资质等级

许可的范围承揽

城乡规划编制工

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

“……从事城乡规划编制

工作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

经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依法审查合格，取得相应

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

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

事 城 乡 规 划 编 制 工

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

（一）项“城乡规划编制单

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

在地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处合同约定的规划编制

费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

整顿，由原发证机关降低资

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一）超越资质等级

许可的范围承揽城乡规划

编制工作的；……” 

轻微 
合同金额在五

十万以下的 

处合同约定的规划编

制费一倍以上一点三

倍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一般 

合同金额在五

十万以上一百

万以下的 

处合同约定的规划编

制费一点三倍以上一

点七倍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重 
合同金额在一

百万以上的 

处合同约定的规划编

制费一点七倍以上二

倍以下的罚款；责令

停业整顿，由原发证

机关降低资质等级或

者吊销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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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C101.62.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1.62.2 

城乡规划编制单

位违反国家有关

标准编制城乡规

划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二十四条第四款

“……编制城乡规划必须

遵守国家有关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

（二）项“城乡规划编制单

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

在地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处合同约定的规划编制

费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

整顿，由原发证机关降低资

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二）违反国家

有关标准编制城乡规划

的。   ” 

轻微 

规划编制成果尚

未影响城乡规划

实施的 

处合同约定的规划

编制费一倍以上一

点三倍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一般 

规划编制成果存

在瑕疵，但属于可

纠正，且愿意纠正

的 

处合同约定的规划

编制费一点三倍以

上一点七倍以下的

罚款 

责令限期

改正 

严重 

规划编制成果影

响了城乡规划的

实施的 

处合同约定的规划

编制费一点七倍以

上二倍以下的罚

款；责令停业整顿，

由原发证机关降低

资质等级或者吊销

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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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C101.62.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1.62.3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

未依法取得资质证

书承揽城乡规划编

制工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

从事城乡规划编制工作应当

具备下列条件，并经国务院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法审查合

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

书后，方可在资质等级许可

的范围内从事城乡规划编制

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第六十二条“城乡规划

编制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所在地城市、县人民

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处合同约定的规

划编制费一倍以上二倍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业整顿，由原发证机关降

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

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未依法取得

资质证书承揽城乡规划编制

工作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依照前款

规定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 

合同金额在

五十万以下

的 

处合同约定的规划

编制费一倍以上一

点三倍以下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一般 

合同金额在

五十万以上

一百万以下

的 

处合同约定的规划

编制费一点三倍以

上一点七倍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严重 

合同金额在

一百万以上

的 

处合同约定的规划

编制费一点七倍以

上二倍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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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C101.62.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1.62.4 

城乡规划编制单

位以欺骗手段取

得资质证书承揽

城乡规划编制工

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

“……从事城乡规划编制

工作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

经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依法审查合格，取得相应

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

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

事城乡规划编制工作：（一）

有法人资格；（二）有规定

数量的经国务院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注册的规划师；  

（三）有规定数量的相关专

业技术人员；（四）有相应

的技术装备；（五）有健全

的技术、质量、财务管理制

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六十二条“城乡规

划编制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所在地城市、县人

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处合同约定

的规划编制费一倍以上二

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停业整顿，由原发

证机关降低资质等级或者

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

的 ， 依 法 承 担 赔 偿 责

任：……以欺骗手段取得资

质证书承揽城乡规划编制

工作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资质证书，依照本条第一款

规定处以罚款；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

后果的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资质证书，处合同

约定的规划编制费

一倍以上一点三倍

以下的罚款 

 

一般 
造成一般危害

后果的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资质证书，处合同

约定的规划编制费

一点三倍以上一点

七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

后果的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资质证书，处合同

约定的规划编制费

一点七倍以上二倍

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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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C101.64.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1.64.1 

未取得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或者

未按照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的规

定进行建设，尚可

采取改正措施消

除对规划实施的

影响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四十条第一款“在城市、镇规

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

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

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

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

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建设单位应

当按照规划条件进行建设；确需

变更的，必须向城市、县人民政

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变更内容不符合控制性详细规

划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批

准。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依法变更

后的规划条件通报同级土地主

管部门并公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六十四条“未取得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

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

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

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

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

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

罚款；……” 

轻微 

违法建筑面积在

三百平方米以下

的 

处建设工程造价百

分之五以上百分之

六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建设，限

期改正 

一般 

违法建筑面积在

三百平方米以上

一千平方米以下

的 

处建设工程造价百

分之六以上百分之

八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建设，限

期改正 

严重 

违法建筑面积在

一千平方米以上

的 

处建设工程造价百

分之八以上百分之

十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建设，限

期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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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C101.64.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

理 

C101.64.2 

未取得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或者

未按照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的规

定进行建设，无

法采取改正措施

消除影响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四十条第一款“在城市、镇规

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

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

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

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

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建设单位应

当按照规划条件进行建设；确需

变更的，必须向城市、县人民政

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变更内容不符合控制性详细规

划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批

准。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依法变更

后的规划条件通报同级土地主

管部门并公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六十四条“未取得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

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

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

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

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

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

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

款。” 

轻微 

违法建筑面积在

三百平方米以下

的 

不能拆除的，没收实

物或者违法收入，可

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

百分之三以下的罚款 

责 令 停

止建设；

限 期 拆

除 

一般 

违法建筑面积在

三百平方米以上

一千平方米以下

的 

不能拆除的，没收实

物或者违法收入，可

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

百分之三以上百分之

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停

止建设；

限 期 拆

除 

严重 

违法建筑面积在

一千平方米以上

的 

不能拆除的，没收实

物或者违法收入，可

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

百分之七以上百分之

十以下的罚款 

责 令 停

止建设；

限 期 拆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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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C101.66.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1.66.1 

建设单位或者个

人未经批准进行

临时建设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

行临时建设的，应当经城

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批准。临时建设

影响近期建设规划或者控

制性详细规划的实施以及

交通、市容、安全等的，

不得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六十六条第（一）

项“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城

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可以

并处临时建设工程造价一

倍以下的罚款：（一）未经

批 准 进 行 临 时 建 设

的；……”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可以处临时建设工

程造价零点三倍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拆除 

一般 
造成一般危害后

果的 

并处临时建设工程

造价零点三倍以上

零点七倍以下的罚

款 

责令限期

拆除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并处临时建设工程

造价零点七倍以上

一倍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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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C101.66.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1.66.2 

建设单位或者个

人未按照批准内

容进行临时建设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六十六条第（二）

项“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

地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

除，可以并处临时建设工

程 造价 一倍 以下的 罚

款：……（二）未按照批

准 内容 进行 临时建 设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六十六条第（二）

项“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城

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可以

并处临时建设工程造价一

倍以下的罚款：……（二）

未按照批准内容进行临时

建设的；……”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可以处临时建设工

程造价零点三倍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拆除 

一般 
造成一般危害后

果的 

并处临时建设工程

造价零点三倍以上

零点七倍以下的罚

款 

责令限期

拆除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并处临时建设工程

造价零点七倍以上

一倍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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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C101.66.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1.66.3 

临时建筑物、构

筑物超过批准期

限不拆除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

“……临时建设应当在批

准的使用期限内自行拆

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六十六条第（三）

项“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城

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可以

并处临时建设工程造价一

倍以下的罚款：……（三）

临时建筑物、构筑物超过批

准期限不拆除的。” 

轻微 

临时建筑物、构筑

物超过批准期限三

个月以内不拆除的 

可以处临时建设

工程造价零点三

倍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拆除 

一般 

临时建筑物、构筑

物超过批准期限三

个月以上六个月以

内不拆除的 

并处临时建设工

程造价零点三倍

以上零点七倍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拆除 

严重 

临时建筑物、构筑

物超过批准期限六

个月以上不拆除的 

并处临时建设工

程造价零点七倍

以上一倍以下的

罚款 

责令限期

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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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C101.6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1.67 

建设单位未在建

设工程竣工验收

后六个月内向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

报送有关竣工验

收资料，逾期不

补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

“……建设单位应当在竣

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向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报送有关竣

工验收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六十七条“建设单

位未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

后六个月内向城乡规划主

管部门报送有关竣工验收

资料的，由所在地城市、县

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补报；逾期不补

报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处一万元以上二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造成一般危害后

果的 

处二万元以上四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处四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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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C102.79.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2.79.1 

建设单位或者个

人未依法办理规

划许可审批手续

建设地下建筑物、

构筑物的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开发

利用城市、镇地下空间，

应当考虑人民防空的需

要，依法办理规划许

可。……”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

第二十八条第二款“……

与地面建设工程一并开

发利用地下空间的，应当

与地面建设工程一并办

理规划许可；独立开发利

用地下空间的，单独办理

规划许可。……”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第

七十九条“建设单位或者个

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

规定，未依法办理规划许可

审批手续建设地下建筑物、

构筑物的，由当地城市、县

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

正，处以建设工程造价百分

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

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处以建设工程造价百

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六

点五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建设，限

期改正 

一般 
造成一般危

害后果的 

处以建设工程造价百

分之六点五以上百分

之八点五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建设，限

期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

害后果的 

处以建设工程造价百

分之八点五以上百分

之十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建设，限

期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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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C102.79.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2.79.2 

建设单位或者个

人擅自改变经许

可审批确定的地

下空间的使用功

能、高度、层数和

面积的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

第二十八条第三款“……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

准，不得擅自开挖建筑底

层地面，不得擅自改变经

许可确定的地下空间的

使用功能、高度、层数和

面积。”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第

七十九条“建设单位或者个

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

规定，擅自改变经许可审批

确定的地下空间的使用功

能、高度、层数和面积的，

由当地城市、县人民政府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建设，限期改正，处以建设

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

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

害后果的 

处以建设工程造价百

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六

点五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建设，限

期改正 

一般 
造成一般危

害后果的 

处以建设工程造价百

分之六点五以上百分

之八点五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建设，限

期改正 

严重 
造成严重危

害后果的 

处以建设工程造价百

分之八点五以上百分

之十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建设，限

期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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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C102.80.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2.80.1 

建设单位或者个

人，未依法取得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或者未按照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的规定进行建

设，尚可采取改正

措施消除对规划

实施的影响的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

第四十条“在城市、镇规

划区范围内进行建筑物、

构筑物、道路、桥梁和管

线等工程建设的，建设单

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

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

管部门或者省人民政府

指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

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第

八十条“建设单位或者个人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规定，

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

建设的，由当地城市、县人

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

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

影响的，责令限期改正，并

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

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

款。……”  

轻微 

违法建筑面积在

三百平方米以下

的 

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

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六

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建设，限

期改正 

一般 

违法建筑面积在

三百平方米以上

一千平方米以下

的 

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

分之六以上百分之八

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建设，限

期改正 

严重 

违法建筑面积在

一千平方米以上

的 

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

分之八以上百分之十

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建设，限

期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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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C102.80.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2.80.2 

建设单位或者个

人，未依法取得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或者未按照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的规定进行建

设，无法采取改正

措施消除对规划

实施的影响，不能

拆除的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第

四十条第一款“在城市、镇

规划区范围内进行建筑物、

构筑物、道路、桥梁和管线

等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

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

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

者省人民政府指定的镇人

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第

四十三条第一款“建设单位

或者个人应当按照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的内容进行建

设，不得擅自变更；需要变

更的，应当经原许可机关批

准。……”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八

十条“建设单位或者个人违反

本条例第四十条规定，未依法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

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当地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

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无

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

责令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

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

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

以下的罚款。” 

轻微 

违法建筑面积在

三百平方米以下

的 

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

入，可以并处建设工

程造价百分之三以下

的罚款 

责令停止

建设 

一般 

违法建筑面积在

三百平方米以上

一千平方米以下

的 

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

入，可以并处建设工

程造价百分之三以上

百分之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建设 

严重 

违法建筑面积在

一千平方米以上

的 

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

入，可以并处建设工

程造价百分之七以上

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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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C102.8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2.85 

擅自拆除纳入保护

名录的历史建筑，

造成严重后果的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

例》第六十四条“不得

擅自拆除纳入保护名录

的历史建筑。因严重损

坏难以修复或者因公共

利益需要确需拆除的，

应当经城市、县人民政

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

同文物主管部门组织专

家论证、制定补救措施

后，报省人民政府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

文物主管部门批准。”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八

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六十四

条规定，擅自拆除纳入保护名

录的历史建筑，由城市、县人

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

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逾

期不恢复原状或者不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的，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可以指定有能力的单位

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者

承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

位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十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轻微 

造成严重后果，

但在短时间内

可恢复或大部

分恢复的 

对单位并处 20 万元

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个人并处 10

万元以上 13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

恢复原状或

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一般 

造成严重后果，

但可采取措施

补救的 

对单位处 25 万元以

上 45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个人处 13 万

元以上 17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

恢复原状或

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后果，

无法恢复或采

取补救措施的 

对单位处 45 万元以

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个人处 17 万

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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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名胜区条例》C103.40.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3.40.1 

在风景名胜区内

进行开山、采石、

开矿等破坏景

观、植被、地形

地貌的活动的 

《风景名胜区条例》第二

十六第(一)项“在风景名

胜区内禁止进行下列活

动：（一）开山、采石、

开矿、开荒、修坟立碑等

破坏景观、植被和地形地

貌的活动；……” 

《风景名胜区条例》第四十条

第一款第(一)项“违反本条例

的规定，有下列行为的，由风

景名胜区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恢复原状或者限期拆

除，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0万

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在风景名胜区内进行开

山、采石、开矿等破坏景观、

植 被 、 地 形 地 貌 的 活 动

的；……” 

轻微 

在省级风景名胜区

非核心区内进行开

山、采石、开矿等活

动的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50万元以上

60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恢

复原状或者

限期拆除 

一般 

在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非核心区内进行

开山、采石、开矿等

活动的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60万元以上

90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恢

复原状或者

限期拆除 

严重 

在各级风景名胜区

核心区内进行开山、

采石、开矿等活动的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90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恢

复原状或者

限期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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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名胜区条例》C103.40.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3.40.2 

在风景名胜区内

修建储存爆炸性、

易燃性、放射性、

毒害性、腐蚀性物

品的设施的 

《风景名胜区条例》第

二十六条第（二）项“在

风景名胜区内禁止进行

下列活动：……（二）

修建储存爆炸性、易燃

性、放射性、毒害性、

腐 蚀 性 物 品 的 设

施；……” 

《风景名胜区条例》第四十条第

一款第（二）项“违反本条例的

规定，有下列行为的，由风景名

胜区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恢复原状或者限期拆除，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 50 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的罚款：……（二）

在风景名胜区内修建储存爆炸

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

腐蚀性物品的设施的；……” 

轻微 

在省级风景名胜区非

核心区内修建储存爆

炸性、易燃性、放射

性、毒害性、腐蚀性

物品的设施的 

没 收 违 法 所

得，并处 50万

元以上 60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恢

复原状或者

限期拆除 

一般 

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非核心区内修建储存

爆炸性、易燃性、放

射性、毒害性、腐蚀

性物品的设施的 

没 收 违 法 所

得，并处 60万

元以上 90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恢

复原状或者

限期拆除 

严重 

在各级风景名胜区核

心区内修建储存爆炸

性、易燃性、放射性、

毒害性、腐蚀性物品

的设施的 

没 收 违 法 所

得，并处 90万

元以上 100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恢

复原状或者

限期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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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名胜区条例》C103.40.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3.40.3 

在核心景区内建

设宾馆、招待所、

培训中心、疗养院

以及与风景名胜

资源保护无关的

其他建筑物的 

《风景名胜区条例》第

二十七条“禁止违反风

景名胜区规划，在风景

名胜区内设立各类开发

区和在核心景区内建设

宾馆、招待所、培训中

心、疗养院以及与风景

名胜资源保护无关的其

他建筑物；……” 

《风景名胜区条例》第四十条

第一款第（三）项“违反本条

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的，由

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或者限期

拆除，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

款：……（三）在核心景区内

建设宾馆、招待所、培训中心、

疗养院以及与风景名胜资源保

护无关的其他建筑物的。” 

轻微 
建筑面积在 500

㎡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 50 万元以上 6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恢复

原状或者限

期拆除 

一般 

建筑面积在 500

㎡以上，1500 ㎡

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 60 万元以上 9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恢复

原状或者限

期拆除 

严重 
建筑面积在 1500

㎡以上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 9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恢复

原状或者限

期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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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名胜区条例》C103.4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3.41 

未经风景名胜区

管理机构审核，在

风景名胜区内从

事禁止范围以外

的建设活动的 

《风景名胜区条例》第

二十八条第一款“在风

景名胜区内从事本条例

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

条禁止范围以外的建设

活动，应当经风景名胜

区管理机构审核后，依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办理审批手续。……” 

《风景名胜区条例》第四十一

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在风

景名胜区内从事禁止范围以

外的建设活动，未经风景名胜

区管理机构审核的，由风景名

胜区管理机构责令停止建设、

限期拆除，对个人处 2万元以

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

处 2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的

罚款。” 

轻微 

在省级风景名胜区

非核心区内从事禁

止范围以外的建设

活动 

对个人处 2 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单位处 20 万

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 令 停 止

建设、限期

拆除 

一般 

在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非核心区内从事

禁止范围以外的建

设活动 

对个人处 3 万元以

上 4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单位处 30 万

元以上 40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 令 停 止

建设、限期

拆除 

严重 

在各级风景名胜区

核心区从事禁止范

围以外的建设活动 

对个人处 4 万元以

上 5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单位处 40 万

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 令 停 止

建设、限期

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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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名胜区条例》C103.4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3.43 

个人在风景名胜

区内进行开荒、

修坟立碑等破坏

景观、植被、地

形地貌的活动的 

《风景名胜区条例》第

二十六第(一)项“在风

景名胜区内禁止进行下

列活动：（一）开山、

采石、开矿、开荒、修

坟立碑等破坏景观、植

被 和 地 形 地 貌 的 活

动；……” 

《风景名胜区条例》第四十三

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个人

在风景名胜区内进行开荒、修

坟立碑等破坏景观、植被、地

形地貌的活动的，由风景名胜

区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 1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

罚款。” 

轻微 

在省级风景名胜区

非核心区内开荒、

修坟、立碑等活动

的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 1000 元以

上 3000 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一般 

在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非核心区内开

荒、修坟、立碑等

活动的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 3000 元以

上 8000 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严重 

在各级风景名胜区

核心区开荒、修坟、

立碑等活动的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 8000 元以

上 1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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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名胜区条例》C103.45.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3.45.1 

未经风景名胜区

管理机构审核，在

风景名胜区内设

置、张贴商业广告

的 

《风景名胜区条例》第

二十九条第（一）项“在

风景名胜区内进行下列

活动，应当经风景名胜

区管理机构审核后，依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报有关主管部门批

准：（一）设置、张贴

商业广告；……” 

《风景名胜区条例》第四十

五条第（一）项“违反本条

例的规定，未经风景名胜区

管理机构审核，在风景名胜

区内进行下列活动的，由风

景名胜区管理机构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

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 5 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并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设

置、张贴商业广告的；……” 

轻微 

在省级风景名胜区

非核心区内设置、

张贴商业广告的 

没 收 违 法 所

得，并处以 5

万元以上 8 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

复原状或者采

取其他补救措

施 

一般 

在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非核心区内设

置、张贴商业广告

的 

没 收 违 法 所

得，并处以 8

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

复原状或者采

取其他补救措

施 

严重 

在各级风景名胜区

核心区设置、张贴

商业广告的 

没 收 违 法 所

得，并处以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

复原状或者采

取其他补救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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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名胜区条例》C103.45.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3.45.2 

未经风景名胜

区管理机构审

核，举办大型游

乐等活动的 

《风景名胜区条例》第

二十九条第（二）项“在

风景名胜区内进行下

列活动，应当经风景名

胜区管理机构审核后，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报有关主管部门

批准：……（二）举办

大 型 游 乐 等 活

动；……” 

《风景名胜区条例》第四十

五条第（二）项“违反本条

例的规定，未经风景名胜区

管理机构审核，在风景名胜

区内进行下列活动的，由风

景名胜区管理机构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

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 5万元以

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并处 10 万元以

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经风景名胜区管理

机构审核，举办大型游乐等

活动的；……” 

轻微 

在省级风景名胜区

非核心区内举办大

型游乐等活动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以 5万元以上 8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

恢复原状或

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一般 

在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非核心区内举办

大型游乐等活动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以 8 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

恢复原状或

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严重 

在各级风景名胜区

核心区举办大型游

乐等活动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以 10 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

恢复原状或

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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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名胜区条例》C103.45.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3.45.3 

未经风景名胜区

管理机构审核，改

变水资源、水环境

自然状态的活动

的 

《风景名胜区条例》

第二十九条第（三）

项“在风景名胜区内

进行下列活动，应当

经风景名胜区管理机

构审核后，依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报

有 关 主 管 部 门 批

准：……（三）改变

水资源、水环境自然

状态的活动；……” 

《风景名胜区条例》第四十

五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

未经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

审核，在风景名胜区内进行

下列活动的，由风景名胜区

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并处 10万元以上 20万

元以下的罚款：……（三）

未经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

审核，改变水资源、水环境

自然状态的活动的；……” 

轻微 

在省级风景名胜区非

核心区内进行改变水

资源、水环境自然状态

的活动的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 5 万元以

上 8 万元以下罚

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一般 

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非核心区内进行改变

水资源、水环境自然状

态的活动的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 8 万元以

上 10 万元以下

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严重 

在各级风景名胜区核

心区进行改变水资源、

水环境自然状态的活

动的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 10 万元

以上 20 万元以

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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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名胜区条例》C103.45.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3.45.4 

未经风景名胜区

管理机构审核，进

行其他影响生态

和景观的活动的 

《风景名胜区条例》

第二十九条第（四）

项“在风景名胜区内

进行下列活动，应当

经风景名胜区管理机

构审核后，依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报

有 关 主 管 部 门 批

准：……（四）其他

影响生态和景观的活

动。” 

《风景名胜区条例》第四

十五条第（四）项“违反

本条例的规定，未经风景

名胜区管理机构审核，在

风景名胜区内进行下列

活动的，由风景名胜区管

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

取其他补救措施，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 5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并处 10万元

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

款：……（四）其他影响

生态和景观的活动。” 

轻微 

在省级风景名胜区非核心

区内进行其他影响生态和

景观的活动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以 5万元以上 8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

复原状或者采

取其他补救措

施 

一般 

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非核

心区内进行其他影响生态

和景观的活动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以 8 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

复原状或者采

取其他补救措

施 

严重 

在各级风景名胜区核心区

进行其他影响生态和景观

的活动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以 10 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

复原状或者采

取其他补救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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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名胜区条例》C103.4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3.46 

施工单位在施工

过程中，对周围景

物、水体、林草植

被、野生动物资源

和地形地貌造成

破坏的 

《风景名胜区条例》

第 三 十 条 第 二 款

“……在风景名胜区

内进行建设活动的，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

应当制定污染防治和

水土保持方案，并采

取有效措施，保护好

周围景物、水体、林

草植被、野生动物资

源和地形地貌。” 

《风景名胜区条例》第四十

六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

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对

周围景物、水体、林草植被、

野生动物资源和地形地貌

造成破坏的，由风景名胜区

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并处 2万元

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恢复原状或者采取

有效措施的，由风景名胜区

管理机构责令停止施工。” 

轻微 

对周围景物、水体、林草

植被、野生动物资源和地

形地貌破坏轻微的 

并处 2 万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

复原状或者采

取其他补救措

施 

一般 

对周围景物、水体、林草

植被、野生动物资源和地

形地貌造成了破坏 

并处 4 万元以上 8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

复原状或者采

取其他补救措

施 

严重 

对周围景物、水体、林草

植被、野生动物资源和地

形地貌造成了严重破坏 

并处 8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

复原状或者采

取其他补救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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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风景名胜区条例》C104.3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4.36 

未经有关行政管

理部门和风景名

胜区管理机构同

意，在风景名胜区

内采集物种标本、

野生药材和其他

林副产品，情节严

重的 

《广东省风景名胜

区条例》第二十三条

“在风景名胜区内

采集物种标本、野生

药材和其他林副产

品，应当依法经有关

行政管理部门和风

景名胜区管理机构

同意，并在指定地点

限量采集。” 

《广东省风景名胜区条例》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

二十三条规定采集物种标

本、野生药材和其他林副产

品的，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

应当责令其停止采集，给予

警告，没收其采集的物品；

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以二百

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轻微 

在省级风景名胜区非核

心区内采集物种标本、

野生药材和其他林副产

品的 

给予警告，没收其采

集的物品，可以处以

二百元以上三百元

以下罚款 

责令其停止

采集 

一般 

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非

核心区内采集物种标

本、野生药材和其他林

副产品的 

给予警告，没收其采

集的物品，处以三百

元以上四百元以下

罚款 

责令其停止

采集 

严重 

在各级风景名胜区核心

区采集物种标本、野生

药材和其他林副产品的 

给予警告，没收其采

集的物品，处以四百

元以上五百元以下

罚款 

责令其停止

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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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风景名胜区条例》C104.37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4.37 

破坏风景名胜区

内的文物古迹和

景物景观的 

《广东省风景名胜

区条例》二十四条第

三款“……禁止破坏

风景名胜区内的文

物 古 迹 和 景 物 景

观。……” 

《广东省风景名胜区条例》

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违反本

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

定破坏文物古迹和景物景

观的，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

停止违法活动，赔偿损失，

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五百元

以 上 一 千 元 以 下 罚

款。……” 

轻微 

在省级风景名胜区非核

心区内破坏文物古迹和

景物景观的 

可处以五百元以上

六百五十元以下罚

款 

责令其停止

违法活动 

一般 

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非

核心区内破坏文物古迹

和景物景观的 

处以六百五十元以

上八百五十元以下

罚款 

责令其停止

违法活动 

严重 

在各级风景名胜区核心

区内破坏文物古迹和景

物景观的 

处以八百五十元以

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责令其停止

违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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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C105.41.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5.41.1 

在历史文化名城、

名镇、名村保护范

围内开山、采石、

开矿等破坏传统格

局和历史风貌，造

成严重后果的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保护条例》第二十四

条第（一）项“在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保护范围内禁止进行下

列活动：（一）开山、

采石、开矿等破坏传统

格局和历史风貌的活

动；……”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

护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

项“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范

围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

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

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

措施；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逾期不恢复原状或者

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能

力的单位代为恢复原状或者

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所需费用

由违法者承担；造成严重后果

的，对单位并处 50 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

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一）开山、采

石、开矿等破坏传统格局和历

史风貌的；……” 

轻微 

造成严重后

果，但在短时

间内可恢复

或大部分恢

复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对单位并处 50

万元以上 60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5

万元以上 6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恢复原状 

一般 

造成严重后

果，但可采取

补救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对单位并处 60

万元以上 90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6

万元以上 9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后

果，无法恢复

或采取补救

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对单位并处 9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9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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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C105.41.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5.41.2 

在历史文化名城、

名镇、名村保护范

围内占用保护规划

确定保留的园林绿

地、河湖水系、道

路等，造成严重后

果的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保护条例》第二十四

条第（二）项“在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保护范围内禁止进行下

列活动：……（二）占

用保护规划确定保留的

园林绿地、河湖水系、

道路等；……”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

护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二）

项“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范

围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

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

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

措施；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逾期不恢复原状或者

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能

力的单位代为恢复原状或者

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所需费用

由违法者承担；造成严重后果

的，对单位并处 50 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

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二）占用

保护规划确定保留的园林绿

地 、 河 湖 水 系 、 道 路 等

的；……” 

轻微 

造成严重后

果，但在短时

间内可恢复

或大部分恢

复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对单位并处 50

万元以上 60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5

万元以上 6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恢复原状 

一般 

造成严重后

果，但可采取

补救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对单位并处 60

万元以上 90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6

万元以上 9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后

果，无法恢复

或采取补救

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对单位并处 9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9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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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C105.41.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5.41.3 

在历史文化名城、

名镇、名村保护范

围内修建生产、储

存爆炸性、易燃性、

放射性、毒害性、

腐蚀性物品的工

厂、仓库等，造成

严重后果的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保护条例》第二十四

条第（三）项“在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保护范围内禁止进行下

列活动：……（三）修

建生产、储存爆炸性、

易燃性、放射性、毒害

性、腐蚀性物品的工厂、

仓库等；……”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

护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三）

项“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范

围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

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

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

措施；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逾期不恢复原状或者

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能

力的单位代为恢复原状或者

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所需费用

由违法者承担；造成严重后果

的，对单位并处 50 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

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三）修建

生产、储存爆炸性、易燃性、

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

的工厂、仓库等的。” 

轻微 

造成严重后

果，但在短时

间内可恢复

或大部分恢

复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对单位并处 50

万元以上 60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5

万元以上 6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恢复原状 

一般 

造成严重后

果，但可采取

补救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对单位并处 60

万元以上 90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6

万元以上 9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后

果，无法恢复

或采取补救

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对单位并处 9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9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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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C105.43.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3.43.1 

未经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会同同级文物

主管部门批准，在

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保护范围

内进行改变园林绿

地、河湖水系等自

然状态的活动，造

成严重后果的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保护条例》第二十五

条第（一）项“在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保护范围内进行下列活

动，应当保护其传统格

局、历史风貌和历史建

筑；制订保护方案，经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

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并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一）改变园林绿地、

河湖水系等自然状态的

活动；……”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

护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

（一）项“违反本条例规定，

未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

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县人

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

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逾期不恢复原状或者不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的，城乡规划主

管部门可以指定有能力的单

位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

者承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

单位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1万

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一）改变园林绿地、河

湖水系等自然状态的；……” 

轻微 

造成严重后

果，但在短时

间内可恢复

或大部分恢

复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对单位并处 5

万元以上 6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个人并处 1 万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恢复原状 

一般 

造成严重后

果，但可采取

补救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对单位并处 6

万元以上 9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个人并处 2 万

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后

果，无法恢复

或采取补救

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对单位并处 9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4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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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C105.43.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5.43.2 

未经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会同同级文物

主管部门批准，在

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核心保护

范围内进行影视摄

制、举办大型群众

性活动，造成严重

后果的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保护条例》第二十五

条第（二）项“在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保护范围内进行下列活

动，应当保护其传统格

局、历史风貌和历史建

筑；制订保护方案，经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

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并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 定 办 理 相 关 手

续：……（二）在核心

保护范围内进行影视摄

制、举办大型群众性活

动；……”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

护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

（二）项“违反本条例规定，

未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

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县人

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

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逾期不恢复原状或者不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的，城乡规划主

管部门可以指定有能力的单

位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

者承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

单位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1万

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二）进行影视摄制、

举 办 大 型 群 众 性 活 动

的；……” 

轻微 

造成严重后

果，但在短时

间内可恢复

或大部分恢

复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对单位并处 5

万元以上 6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个人并处 1 万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恢复原状 

一般 

造成严重后

果，但可采取

补救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对单位并处 6

万元以上 9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个人并处 2 万

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后

果，无法恢复

或采取补救

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对单位并处 9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4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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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C105.43.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5.43.3 

未经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会同同级文物

主管部门批准，在

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保护范围

内拆除历史建筑以

外的建筑物、构筑

物或者其他设施，

造成严重后果的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保护条例》第二十八

条第三款“……在历史

文化街区、名镇、名村

核心保护范围内，拆除

历史建筑以外的建筑

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

施的，应当经城市、县

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

部门批准。”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

护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

（三）项“违反本条例规定，

未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

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县人

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

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逾期不恢复原状或者不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的，城乡规划主

管部门可以指定有能力的单

位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

者承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

单位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1万

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三）拆除历史建筑

以外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

他设施的；……” 

轻微 

造成严重后

果，但在短时

间内可恢复

或大部分恢

复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对单位并处 5万元

以上 6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并处 1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停 止

违法行为、

限 期 恢 复

原状 

一般 

造成严重后

果，但可采取

补救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对单位并处 6万元

以上 9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并处 2万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停 止

违法行为、

限 期 采 取

其 他 补 救

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后

果，无法恢复

或采取补救

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对单位并处 9万元

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个人并处 4万元以

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 令 停 止

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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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C105.43.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5.43.4 

未经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会同同级文物

主管部门批准，在

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保护范围

内对历史建筑进行

外部修缮装饰、添

加设施以及改变历

史建筑的结构或者

使用性质，造成严

重后果的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保护条例》第三十五

条“对历史建筑进行外

部修缮装饰、添加设施

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

构或者使用性质的，应

当经城市、县人民政府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

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

准，并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

续。”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

护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

（四）项“违反本条例规定，

未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

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县人

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

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逾期不恢复原状或者不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的，城乡规划主

管部门可以指定有能力的单

位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

者承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

单位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1万

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四）对历史建筑进

行外部修缮装饰、添加设施以

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者

使用性质的；……” 

轻微 

造成严重后

果，但在短时

间内可恢复

或大部分恢

复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对单位并处 5

万元以上 6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个人并处 1 万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恢复原状 

一般 

造成严重后

果，但可采取

补救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对单位并处 6

万元以上 9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个人并处 2 万

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后

果，无法恢复

或采取补救

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对单位并处 9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4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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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C105.43.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5.43.5 

未经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会同同级文物

主管部门批准，在

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保护范围

内进行其他影响传

统格局、历史风貌

或者历史建筑的活

动，造成严重后果

的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保护条例》第二十五

条第（三）项“在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保护范围内进行下列活

动，应当保护其传统格

局、历史风貌和历史建

筑；制订保护方案，经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

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并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 定 办 理 相 关 手

续：……（三）其他影

响传统格局、历史风貌

或者历史建筑的活动。”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

护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

（五）项“违反本条例规定，

未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

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县人

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

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逾期不恢复原状或者不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的，城乡规划主

管部门可以指定有能力的单

位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

者承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

单位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1万

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五）其他影响传统

格局、历史风貌或者历史建筑

的。” 

轻微 

造成严重后

果，但在短时

间内可恢复

或大部分恢

复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对单位并处 5

万元以上 6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个人并处 1 万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恢复原状 

一般 

造成严重后

果，但可采取

补救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对单位并处 6

万元以上 9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个人并处 2 万

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后

果，无法恢复

或采取补救

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对单位并处 9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4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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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C105.43.6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5.43.6 

虽经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会同同级文物

主管部门批准在历

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保护范围内进

行活动，但是在活

动过程中对传统格

局、历史风貌或者

历史建筑构成破坏

性影响，造成严重

后果的 

《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保护条例》

第二十五条“在历

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保护范围内进

行下列活动，应当

保护其传统格局、

历史风貌和历史建

筑；制订保护方案，

经城市、县人民政

府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会同同级文物主

管部门批准，并依

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办理相关手

续……”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

例》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

定，未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

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城市、县人民政

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恢复原状

或者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能力

的单位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者

承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

并处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个人并处 1 万元以上 5 万

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有关单位

或者个人经批准进行上述活动，

但是在活动过程中对传统格局、

历史风貌或者历史建筑构成破坏

性影响的，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

予以处罚。” 

轻微 

造成严重后

果，但在短时

间内可恢复

或大部分恢

复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对单位并处 5

万元以上 6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个人并处 1 万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恢复原状 

一般 

造成严重后

果，但可采取

补救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对单位并处 6

万元以上 9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个人并处 2 万

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后

果，无法恢复

或采取补救

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对单位并处 9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4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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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C105.44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5.44 

损坏或者擅自迁

移、拆除历史建筑，

造成严重后果的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保护条例》第三十三

条第四款“……任何单

位或者个人不得损坏或

者擅自迁移、拆除历史

建筑。”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

护条例》第四十四条“违反本

条例规定，损坏或者擅自迁

移、拆除历史建筑的，由城市、

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

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

施；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逾期不恢复原状或者不

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城乡规

划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能力

的单位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

取其他补救措施，所需费用由

违法者承担；造成严重后果

的，对单位并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

并处 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轻微 

造成严重后

果，但在短时

间内可恢复

或大部分恢

复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对单位并处 20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并处 10

万元以上 1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恢复原状 

一般 

造成严重后

果，但可采取

补救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对单位处 25

万元以上 45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处 13

万元以上 17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停止

违 法 行

为、限期

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严重 

造成严重后

果，无法恢复

或采取补救

措施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对单位处 4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处 17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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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C105.45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5.45 

擅自设置、移动、

涂改或者损毁历

史文化街区、名

镇、名村标志牌，

逾期不改正的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保护条例》第三十条第

二款“……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擅自设置、移动、

涂改或者损毁标志牌。”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

护条例》第四十五条“违反本

条例规定，擅自设置、移动、

涂改或者损毁历史文化街区、

名镇、名村标志牌的，由城市、

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对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5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 1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

后果的 

对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

人处 1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造成一般危害

后果的 

对单位处 2 万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

人处 3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

后果的 

对单位处 4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

人处7000元以上1万元

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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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规定》C106.39.1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6.39.1 

超越资质等级许

可的范围承揽城

乡规划编制工作

的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

质管理规定》第四条“从

事城乡规划编制的单位，

应当取得相应等级的资

质证书，并在资质等级许

可的范围内从事城乡规

划编制工作。”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

理规定》第三十九条“城乡规

划编制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所在地城市、县人民政

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处以合同约定的规划

编制费 1倍以上 2倍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

顿，由原资质许可机关降低资

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一）超越资质等级许可

的范围承揽城乡规划编制工

作的；……” 

轻微 
合同金额在

50万以下的 

处以合同约定的规划编

制费 1 倍以上 1.3 倍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一般 

合同金额在

50万以上 100

万以下的 

处以合同约定的规划编

制费 1.3倍以上 1.7倍

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重 
合同金额在

100万以上的 

责令停业整顿，由原资

质许可机关降低资质等

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处以合同约定的规划编

制费 1.7倍以上 2 倍以

下的罚款 

 



 

 43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规定》C106.39.2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6.39.2 

违反国家有关标

准编制城乡规划

的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

质管理规定》第二十九条

第一款“编制城乡规划以

及所提交的规划编制成

果，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城

乡规划的法律、法规和规

章，符合与城乡规划编制

有关的标准、规范。……”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

理规定》第三十九条“城乡规

划编制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所在地城市、县人民政

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处以合同约定的规划

编制费 1倍以上 2倍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

顿，由原资质许可机关降低资

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二）违反国家有关

标准编制城乡规划的。” 

轻微 

规划编制成

果尚未影响

城乡规划实

施的 

处以合同约定的规划编

制费 1 倍以上 1.3 倍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一般 

规划编制成

果存在瑕疵，

但属于可纠

正，且愿意纠

正的 

处以合同约定的规划编

制费 1.3倍以上 1.7倍

以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重 

规划编制成

果影响了城

乡规划的实

施的 

责令停业整顿，由原资

质许可机关降低资质等

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处以合同约定的规划编

制费 1.7倍以上 2 倍以

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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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规定》C106.40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6.40 

城乡规划编制单

位未按照有关规

定，向资质许可机

关提供真实、准

确、完整的信用档

案信息，逾期未改

正的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

质管理规定》第三十六条

第一款“城乡规划编制单

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

资质许可机关提供真实、

准确、完整的信用档案信

息。……”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

理规定》第四十条“城乡规划

编制单位未按照本规定要求

提供信用档案信息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

后果的 

可处 1000 元以上

4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造成一般危害

后果的 

处 4000 元以上 7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

后果的 

处 7000元以上 1万元

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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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城市规划服务企业管理规定》C107.23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处理 

C107.23 

未取得《外商投资

企业城市规划服

务资格证书》承揽

城市规划服务任

务的 

《外商投资城市规划服

务企业管理规》第四条第

二款“……未取得《外商

投资企业城市规划服务

资格证书》的，不得从事

城市规划服务。” 

《外商投资城市规划服务企

业管理规》第二十三条“未取

得《外商投资企业城市规划服

务资格证书》承揽城市规划服

务任务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处 1万

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其成果，有关部门不得批准。” 

轻微 
合同金额在五十

万以下的 

处 1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活动 

一般 

合同金额在五十

万以上一百万以

下的 

处 1.5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活动 

严重 
合同金额在一百

万以上的 

处 2.5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止违

法活动 


